
國立中興大學 文學院 外文系進修學士班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新聘教師申請書   
109 年  月   日  填送

任別 
   □專任   ■兼任(□佔員額，■不佔員額)   □合聘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擬聘教師等級    □教授（級）   □副教授(級)  □助理教授(級)  □講師(級) 

姓名 
中文  出 生

年 月
  年    月   性別  

英文  

國籍（本國籍者免填）  擬 起 聘 日 期 109 年 8 月 1 日 

學 士 以 上 學 歷

( 學 士 、 碩 士 、 博 士 或 直 升 博 士 均 需 填 列 )
主 要 經 歷 ( 含 現 任 職 機 關 職 務 )

校             名 

（如國外學校，請加註國家） 

系  所 學位 

起 迄 

服務機關 

專

兼

任 

職稱 

起 迄 

年 月 年 月 年 月 年 月

              

              

              

學位論文 

名     稱

碩 士  
指  導 
教  授 

 

博 士  
指  導 
教  授 

 

學術專長  

已具教師

資格等級 
 

起 資

年 月 
  年 月

教師證書

字 號
 字 第     號 

送審

學校 
 

擬 授 課 科 目 及 學 分 （ 兼 任 教 師 請 附 授 課 大 綱 ）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授課科目 學分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授課科目 學分

    

    

    

備

註 

1.教師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之規定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數。 

2.擬指導研究生：     位、執行建教合作計畫：    件、其他：                   。 

審 核 課 程 並 簽 註 意 見

課務單位（支援全校教學課程系所請課務

單位另填具會辦單表示意見） 
系所簽註 學院簽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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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檢附證件包括：1.最高學歷證件影本 2.經歷證件影本 3.教師證書影本 4.身分證影本 5.著作 6.學術著作

目錄一覽表 7.其他證件。             
二、本表於系級教評會評審前有關課程(科目分別註明大學部或研究所開設)及教師員額，請先依行政程序送

至課務單位、各學院及人事室簽註後，再依程序辦理。 
三、持外國學歷者，請於校教評會召開前，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學歷查證。 
四、本表請以打字填送。出版著作及論文目錄一覽表如附件。 
五、如表格不敷使用，請自行調整。 

師資員

額運用

情形及

新聘教

師甄選

委員會

評審經

過 

現有師資 

專任教師數 兼任教師數 

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  師 助  教 小  計 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小計 

           

學院簽註 

□ 學院員額(請附學院同意核撥員額之證明文件資料) 

  □院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開會日期： 年 月 日，請附會議紀錄）

  □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開會日期：  年  月  日，請附會議紀錄） 

□ 非屬學院員額 

院長

簽章

 

 

 

人事室簽註 

□ 校競爭型員額 

□ 校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開會日期： 年 月 日）

 

主任

簽章
 

系級教

評會評

審經過 

辦理國外學歷查證:□是□否□無須辦理 

介聘理由(請勾選):□符合課程配置需求 

          □專長符合單位未來發展 

                 □其他：       

民國   年 月 日召開本系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有關      教師新聘案， 

決議：□通過□不通過（請附理由:    ） 

召集人簽章：  

公開徵

求方式 
 

委員人數  

出席人數  

應 徵

人 數 
 

迴避人數  

遞補人數 

評 審

結 果 
 

參加表決

人 數
 

通過票數  

院級教

評會評

審經過 

民國  年 月 日召開本院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有關      教師新聘案， 

決議：□通過□不通過（請附理由:    ） 

 

 

召集人簽章：  

委 員 人 數  

出 席 人 數  

迴 避 人 數  

遞 補 人 數  

參加表決人數  

通 過 票 數  

人事室

收 件 
 

校教評

會決議 

民國   年   月    日第    屆第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 

召集人簽章： 

校 長 

批 示 

(特殊情形先行批示欄) 

(評審會後批示欄) 



國立中興大學擬聘任、升等、改聘教師著作(成果或教材)目錄一覽表 

                                                                                                              年    月    日填送 

單位           文學院  外文系進修學士班            
擬聘任、升等、改
聘 等 級

□專任  ■兼任  □合聘 

姓名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著作別 

作  者

(編著者、

發明人)

著作(專利、技轉成果或教材)

名稱 

所屬學 

術領域 

(對應課程)

出 版 處 所 或

期 刊 名 稱

卷（期） 

頁次 

出版 

時間 

（年月）

(專利發

證、技轉

簽約年

月) 

期 刊 論 文

是否符合本

校教師升等

評審標準暨

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

規定 

備註（請參考

附註六填寫） 
【專業領域】

排名/期刊總數

影響

係數

送審前五

年內代表

著作(成

果或教

材)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參

考

著

作

(成

果

或

教

材) 

1.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2.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3.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4.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紙本/線

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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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本表請以打字填送，一頁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列數，並請註記頁次。 
二、所列代表著作(成果或教材)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係指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其教師證書核定年資起計之時間為基點往前推算五年，如申請 97 年 2月 1日升等者，

其五年內著作(成果或教材)係以 97 年 2月 1 日往回逆算五年，即 92 年 2 月 1日為起計基點) 之著作(成果或教材)，參考著作(成果或教材)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成果或
教材)；如係取得原級職教師資格之前所發表者，請勿填列。 

三、所列著作須逐級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其間不得抽換，且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 
四、著作作者如係合著，請依原刊物順序逐一填列。 
五、代表著作如係合著，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利，並請另附「代表作合著人證明」，惟新聘教師著作可免外審者，其代表著作如係合著，可免附

合著人證明。 
六、「備註欄」註記事項如下: 

著作如被認定為 SCI、EI、SSCI、A&HCI、TSSCI、THCICore 請註記。 
(一)合著之著作（含代表作及參考著作）,請註記該著作之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或通訊作者等相關資訊。 

5. 
 

 
   年

月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代
表
著
作
(成
果
或
教
材)
學
術
（
研
究
或
教
學）
貢
獻
摘
要 

 

參

考

資

料 

 



(二)技術報告請註記與此報告成果直接相關之技轉金或榮譽。 
(三)代表著作如為教學著作須註記出版單位的流通性 

七、期刊論文於其所屬之專業領域排名及影響係數，請務必填寫，如無相關資料，請敘明原因。 
八、委託研究計畫報告不得列入。 
九、代表著作如為教學用之教科書(教材)，應載明「對應課程」，免填「卷(期)頁次」、「期刊論文【專業領域】排名/期刊總數及影響係數」等欄位；須於「代表著作(成果或教材)學術（研究或教學）

貢獻摘要」陳述教材被採用的情形，並附上相關佐證。 

 

 



外文系進修學士班新聘教師應徵資料簡歷：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年 月  民國    年    月 

最高學歷、畢業學

校及畢業年月 

 

經 歷 
 

五年內代表作(博

士論文或相關著

作)題稱、出版年

月 

 

參考著作題稱、出

版社、出版年月 

 

已具教師資格等

級/送審學校 

教師證號碼： 

送審學校: 

以上資料一切屬實，如有不實，本人除放棄已得到之職位外，並願負相關法律責

任。 

本人簽名：            年    月    日 

 



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文件編號 NCHU-PIMS-D-013 機密等級 內部使用 版次 1.0 
 

本資料為國立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不准透露或使用本資料，亦不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本同意書說明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理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料。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讀、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更規定。

若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理人閱讀、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更規定後，方得使用本

服務，但若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料之蒐集、更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料在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與相關法令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

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料。 

3. 本校因執行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年月日、職稱、聯絡方式、地址等。 

4. 若您的個人資料有任何異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更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若您提供錯誤、不實、過時或不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料，您將損失相關權益。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料行使以下權利： 

(1) 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更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理及利用。(5) 請求刪求。 

但因本校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若您欲執行上述權利時，請參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

人資料保護聯絡窗口聯絡方式與本校連繫。但因您行使上述權利，而導致權益受損時，本校將不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料之目的 

1. 本校為教師新聘申請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 

2. 當您的個人資料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不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

本校提供個人資料，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益。 

3. 本校利用您的個人資料期間為即日起 1 年內，利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三、 基本資料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料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

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力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讀、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

列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益或服務。 

2. 本校保留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利，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不另作個

別通知。如果您不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

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論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不構成

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律予以處理，並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     年    月    日 



國立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Eng.)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外文系進修學士班 

課程類別 
(course type) 

□必修   ■選修
學分 

(credits) 
 

授課教師 
(teacher)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外文系進修學士班 授課語言 
(language)

 
開課學期 
(semester)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力關聯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量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核心能力 配比(%) 教學方法 評量方法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進度/考試進度、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schedule/tests schedule) 

 

學習評量方式 
(evaluation) 

 

教科書＆參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理商、說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列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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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國立中興大學擬聘任、升等、改聘教師著作(成果或教材)目錄一覽表 

                                                                                                              年    月    日填送 

單位    oo   學院  ooo          系所             
擬聘任、升等、改
聘 等 級

□專任  ■兼任  □合聘 

姓名 ooo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著作別 

作  者 

(編著者、

發明人) 

著作(專利、技轉成果或教材)

名稱 

所屬學 

術領域 

(對應課程)

出 版 處 所 或

期 刊 名 稱

(專利申請/獲准國

別、被授權單位)

卷（期） 

頁次 

(專利類別、技

轉授權金額)

出版 

時間 

（年月）

(專利發

證、技轉簽

約年月) 

期 刊 論 文
是否符合本

校教師升等

評審標準暨

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

規定 

備註（請參考

附註六填寫）

紙本/線

上出版 
【專業領域】

排名/期刊總數

影響

係數

送審前五

年內代表

著作(成

果或教

材) 

ooo 
【專書】 

臺灣現代小說之研究 
文學 ooo 出版公司  

102 年

1 月
  

■ 是 

□ 否 
單一作者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參

考

著

作

(成

果

1. 

OOO、OOO、
OOO 

【期刊論文】 

Efficient Copper‐Catalyzed 
Cross‐Coupling Reaction of 
Alkynes with Aryl Iodides 

化學 Europe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0（23）
pp.4368‐4371

99 年

8 月

【Chemistry, 
Organic】 
14/56 

4.21
■ 是 

□ 否 

第一作者 

SCI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2. 

OOO、OOO、
OOO

＊
 

【期刊論文】 

Enhanced Brightness for In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t Devices with a 
Built‐in Electric Charge Layer 

電機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Systems 

20(9) 
pp.123‐456 

101 年

12 月

【Engineering,
Electrica l& 
Electronic】 
39/242 
 

2.24

■ 是 

□ 否 

通訊作者 

SCI ,EI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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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教

材) 

3.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4.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5. 
 

 
     □ 是 

□ 否 
 

□ 紙本出版 

□ 線上出版 

代
表
著
作
(成
果
或
教
材)
學
術
（
研
究
或
教
學）
貢
獻
摘
要 

 

參

考

資

料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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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請以打字填送，一頁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列數，並請註記頁次。 
二、所列代表著作(成果或教材)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係指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其教師證書核定年資起計之時間為基點往前推算五年，如申請 97 年 2月 1日升等者，其五年

內著作(成果或教材)係以 97 年 2月 1日往回逆算五年，即 92 年 2月 1 日為起計基點) 之著作(成果或教材)，參考著作(成果或教材)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成果或教材)；如係取
得原級職教師資格之前所發表者，請勿填列。 

三、所列著作須逐級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其間不得抽換，且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 
四、著作作者如係合著，請依原刊物順序逐一填列。 
五、代表著作如係合著，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利，並請另附「代表作合著人證明」，惟新聘教師著作可免外審者，其代表著作如係合著，可免附合著人

證明。 
六、「備註欄」註記事項如下: 

著作如被認定為 SCI、EI、SSCI、A&HCI、TSSCI、THCICore 請註記。 
(一)合著之著作（含代表作及參考著作）,請註記該著作之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或通訊作者等相關資訊。 
(二)技術報告請註記與此報告成果直接相關之技轉金或榮譽。 
(三)代表著作如為教學著作須註記出版單位的流通性 

七、期刊論文於其所屬之專業領域排名及影響係數，請務必填寫，如無相關資料，請敘明原因。 
八、委託研究計畫報告不得列入。 
九、代表著作如為教學用之教科書(教材)，應載明「對應課程」，免填「卷(期)頁次」、「期刊論文【專業領域】排名/期刊總數及影響係數」等欄位；須於「代表著作(成果或教材)學術（研究或教學）貢獻

摘要」陳述教材被採用的情形，並附上相關佐證。 

 



本校新聘、改聘申請書及升等推薦表填表說明 
 

一、 教師等級、專兼任、姓名、身分證字號（外籍教師請填護照號碼或居

留證編號）、性別、出生日期、住址等各欄請務必詳填。 

二、 表中有關日期、時間處請均以民國填列。 

三、 升等及改聘老師之到校日期：為最初擔任本校編制內職務日期；任現

職日期：為擔任目前職務日期。 

四、 學歷：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歷，以最高學歷依序填寫。 

五、 經歷：請填主要經歷，依任職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尤以

現任職機關職務請勿漏列，經歷以填寫最近 3 職為原則。 

六、 具教師資格、教師證書字號、送審學校、起資年月等欄請具實填寫。 

七、 每週擬授課科目及時數：擬於學年第一學期起聘者（含升等及改聘），

請填該學年度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擬授課科目及時數；擬於第二學期

起聘者（含升等及改聘），請填該學年度第二學期及下學年度第一學

期擬授課科目及時數。並請於系級教評會評審前，先送課務單位簽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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